ZCJ―QR―7.5―30
船舶建造开工前检查情况备忘录

船厂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拟建造船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号：            
L*B*D (m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吨              主机功率（kW）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共  页第1页No：             
	序号
	检查项目
	船  厂

符合性
	备注

	一
	第

一

阶

段

审

图

前

勘

验
	基础设施
	
	

	1
	
	合适的管理机构和办公室及有关用具。
	
	

	2
	
	船厂提供的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船台或船坞证明。
	
	

	3
	
	船体下料场地。
	
	

	4
	
	冷作加工场地。
	
	

	5
	
	金加工车间。
	
	

	6
	
	管子加工、试验场地。
	
	

	7
	
	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吊装设备
	
	

	8
	
	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系泊码头
	
	

	二
	
	基本加工设备
	
	

	9
	
	冷加工设备：弯板机、剪板机、切割机、刨边机、水（油）压机、弯管机、空压机、肋骨成型机等。
	
	

	10
	
	电焊、气割设备：与建造船舶相适应的交直流电焊机、二氧化碳保护焊机、自动焊机、埋弧焊机、气焊气割设备、烘箱等。
	
	

	11
	
	金加工设备：车床、刨床、钻床、铣床、磨床、镗床等或外加工协议书
	
	

	12
	
	数控切割下料设备。
	
	

	三
	
	基本检测设备
	
	

	13
	
	必要的船舶质量检测设备或外协合作协议。
	
	

	14
	
	检测设备定期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校验合格。
	
	

	四
	
	现行规范和标准配备
	
	

	15
	
	有关现行各种法规、规范等。
	
	

	16
	
	有关船舶标准。
	
	

	五
	
	管理制度
	
	

	17
	
	各种质量管理、档案管理制度。
	
	

	改整要求：

  检验小组人员签名/日期：
	船厂负责人意见：

 签名/日期：
	整改结果复查：

检验小组人员

签名/日期：

	船舶建造开工前检查情况备忘录



	序号
	检查项目
	船  厂

符合性
	备注

	六
	第二

阶段

建造

检验

申请

正式

受理

前核

查
	图纸、工艺文件
	
	

	18
	
	批准图纸、施工图纸到位情况
	
	

	19
	
	各种施工、安装工艺文件完善到位情况
	
	

	20
	
	焊接工艺认可记录，是否已涵盖建造船舶所用的焊接工艺
	
	

	七
	
	人员、机构条件
	
	

	21
	
	生产、技术、质量检验等管理机构齐全
	
	

	22
	
	具有相应数量的专业技术职称人员（按每船计）。
	
	

	23
	
	具有相应数量、相应等级的持证焊工（按每船计），非本船厂固定焊工对船厂已认可的焊接工艺熟悉情况，抽查验证焊工证书的有效性
	
	

	
	
	
	
	

	24
	
	具有相应数量质检人员，并明确质检负责人
	
	

	25
	
	档案管理人员1人（可兼职）
	
	

	整改要求：

检验小组人员签名/日期：


	船厂质检负责人意见：

签名/日期：
	整改结果复查：

复查人员签名/日期：

	结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务负责人；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（盖章）：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“船厂符合性”一栏可填写：符合：√，不符合：×，有问题：○,不适用:--
